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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公共建筑疏散距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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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公共建筑疏散距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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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公共建筑疏散距离     

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，确有困难时，可在首层采用扩大的

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。当层数不超过4层时，可将直通

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15m处； 

一、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内疏散门或安全出口不少于2个的

观众厅、展览厅、多功能厅、餐厅、营业厅等，其室内任一点至

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0m；当疏散门不能

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时，应采用长度不大于10m的疏散走

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。当该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其

安全疏散距离可增加2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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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扩大封闭楼梯间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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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扩大封闭楼梯间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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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住宅建筑疏散距离 

 

 

 

 

 

跃廊式住宅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，应从户门算起，小楼梯的一

段距离可按其水平投影长度的1.50倍计算。 

跃层式住宅，户内楼梯的距离可按其梯段水平投影长度的1.50倍计算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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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 住宅建筑疏散距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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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百人宽度指标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地下或半地下人员密集的厅、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，其

房间疏散门、安全出口、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宽度，

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不小于1.00m计算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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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疏散人数计算            

首层外门的总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的一层的疏

散人数计算确定，不供其他楼层人员疏散的外门，可按本层疏

散人数计算确定； 

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录像厅的疏散人数，应根据厅、室

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1.0人/m2计算；其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

所的疏散人数，应根据厅、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0.5人/m2计

算； 

有固定座位的场所，其疏散人数可按实际座位数的1.1倍计算； 

展览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展览厅的建筑面积和人员密度计算，

展览厅内的人员密度不宜小于0.75人/m2； 

返回目录 



五、民用建筑 

□疏散人数计算            

商店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的建筑面积乘以表5.5.21-2规

定的人员密度计算。 

 

 

 

对于建材商店、家具和灯饰展示建筑，其人员密度可按表

5.5.21-2规定值的30%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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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5.5.23  

 避难层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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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避难层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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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避难层            

        4  避难层可兼作设备层。 

        设备管道宜集中布置，其中的易燃、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

应集中布置，设备管道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.00h的防火隔

墙与避难区分隔。 

        管道井和设备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.00h的防火隔墙与

避难区分隔，管道井和设备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避难区；确需

直接开向避难区时，与避难层区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5m，且

应采用甲级防火门。 

        避难间内不应设置易燃、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，不应开设

除外窗、疏散门之外的其他开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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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避难层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5  避难层应设置消防电梯出口； 

        6  应设置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；  

        7 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； 

        8  在避难层（间）进入楼梯间的入口处和疏散楼梯通向避

难层（间）的出口处，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； 

        9 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，

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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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避难层转换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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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高层病房楼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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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高层病房楼          

   

4 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消防应急广播；  

5  避难间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； 

6 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，

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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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住宅安全出口           

住宅建筑安全出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建筑，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

大于650m2，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15m时，每

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； 

2  建筑高度大于27m、不大于54m的建筑，当每个单元任一层

的建筑面积大于650m2，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

10m时，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；  

3  建筑高度大于54m的建筑，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

于2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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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住宅疏散楼梯      

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建筑高度不大于21m的住宅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；与电梯井

相邻布置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，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，

仍可采用敞开楼梯间； 

2  建筑高度大于21m、不大于33m的住宅建筑应采用封闭楼梯间；

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，可采用敞开楼梯间； 

3 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筑应采用防烟楼梯间。同一楼层或

单元的户门不宜直接开向前室，确有困难时，每层开向同一前室的

户门不应大于3樘且应采用乙级防火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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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住宅剪刀楼梯           

住宅单元的疏散楼梯，当分散设置确有困难且任一户门至最近

疏散楼梯间入口的距离不大于10m时，可采用剪刀楼梯间，但

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应采用防烟楼梯间； 

2  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1.00h的防火隔墙； 

3  楼梯间的前室不宜共用；共用时，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

于6.0m2； 

4  楼梯间的前室或共用前室不宜与消防电梯的前室合用；合

用时，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2.0m2，且短边不应小于

2.4m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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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用建筑 

□住宅避难        

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，并应符合本

规范第5.5.23条有关避难层的要求。 

建筑高度大于54m的住宅建筑，每户应有一间房间符合下列

规定： 

       1  应靠外墙设置，并应设置可开启外窗； 

       2  内、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.00h，该房间的门宜

采用乙级防火门，外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宜低于1.00h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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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修订内容         

 

1、调整了防火墙，明确了防火隔墙 

2、统一了建筑竖向和水平蔓延的其他防火分隔要求 

3、完善了防火门的设置要求 

4、补充了防火卷帘的设置要求 

5、完善了中庭的防火分隔要求 

6、补充了建筑外保温的防火设计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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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1.1  防火墙            

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框架、梁等承重结构上，

框架、梁等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。 

防火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、楼板底面基层。当高层厂

房（仓库）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1.00h，其他

建筑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0.50h时，防火墙应

高出屋面0.5m以上。 

防火墙的构造应能在防火墙任意一侧的屋架、梁、楼板等受

到火灾的影响而破坏时，不会导致防火墙倒塌。 

返回目录 



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2  防火分隔        

     

医疗建筑内的手术室或手术部、产房、重症监护室、精密

贵重医疗装备用房、储藏间、实验室、胶片室等，附设在建

筑内的托儿所、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

场所、老年人活动场所 

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.00h的防火隔墙和1.00h的楼板与其

他场所或部位分隔，墙上必须设置的门、窗应采用乙级防火

门、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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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3  防火分隔   

建筑内的下列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.00h的防火隔墙与

其他部位分隔，墙体上的门、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、窗，确有

困难时，可采用防火卷帘，但应符合本规范第6.5.3条的规定： 

        1  甲、乙类生产部位和建筑内使用丙类液体的部位； 

        2  厂房内有明火和高温的部位； 

        3  甲、乙、丙类厂房（仓库）内布置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类

别的房间； 

        4  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，剧场后台的辅助用房； 

        5  除居住建筑中套内的厨房外，宿舍、公寓建筑中的公共

厨房和其他建筑内的厨房； 

        6  附设在住宅建筑内的机动车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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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5  外墙开口           

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，建筑外墙上、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

度不小于1.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1.0m、长度不小于

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； 

当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上、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

墙高度不应小于0.8m。 

当上、下层开口之间设置实体墙确有困难时，可设置防火玻

璃墙，但高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1.00h，

单、多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.50h。外

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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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5  防火挑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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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5  外墙开口           

 

住宅建筑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体宽度不应小于

1.0m；小于1.0m时，应在开口之间设置突出外墙不小于

0.6m的隔板。 

实体墙、防火挑檐和隔板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，均不应

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墙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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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建筑幕墙、广告牌 

6.2.6  建筑幕墙应在每层楼板外沿处采取符合本规范第6.2.5

条规定的防火措施，幕墙与每层楼板、隔墙处的缝隙应采用防

火封堵材料封堵。 

6.2.10  户外电致发光广告牌不应直接设置在有可燃、难燃材

料的墙体上。 

       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不应遮挡建筑的外窗，不应影响外部灭

火救援行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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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7  设备用房           

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、灭火设备室、消防水泵房和通

风空气调节机房、变配电室等，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.00h的

防火隔墙和1.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。 

设置在丁、戊类厂房内的通风机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

1.00h的防火隔墙和0.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。 

通风空气调节机房和变配电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甲级防

火门，消防控制室和其他设备房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乙级防

火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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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8 冷库           

冷库、低温环境生产场所采用泡沫塑料等可燃材料作墙体内的绝热层

时，宜采用不燃绝热材料在每层楼板处做水平防火分隔。防火分隔部位

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楼板的耐火极限。冷库阁楼层和墙体的可燃绝热层

宜采用不燃性墙体分隔。 

 冷库、低温环境生产场所采用泡沫塑料作内绝热层时，绝热层的燃烧

性能不应低于B1级，且绝热层的表面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层。 

冷库的库房与加工车间贴邻建造时，应采用防火墙分隔，当确需开设

相互连通的开口时，应采取防火隔间等措施进行分隔，隔间两侧的门应

为甲级防火门。当冷库的氨压缩机房与加工车间贴邻时，应采用不开门

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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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9  电梯井管道井           

建筑内的电梯井等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，井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和甲、乙、丙类

液体管道，不应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、电线等。电梯井的井壁

除设置电梯门、安全逃生门和通气孔洞外，不应设置其他开口； 

2  电缆井、管道井、排烟道、排气道、垃圾道等竖向井道，应

分别独立设置。井壁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.00h，井壁上的检查门

应采用丙级防火门； 

3  建筑内的电缆井、管道井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

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。 

        建筑内的电缆井、管道井与房间、走道等相连通的孔隙应采

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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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2.9  电梯井管道井       

     

4 建筑内的垃圾道宜靠外墙设置，垃圾道的排气口应直接开

向室外，垃圾斗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，并应能自行关闭； 

5 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.00h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 完整性、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》

GB/T 27903规定的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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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  疏散楼梯间 

 

1  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，并宜靠外墙设置。靠外

墙设置时，楼梯间、前室及合用前室外墙上的窗口与两侧门、

窗、洞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.0m；  

2 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烧水间、可燃材料储藏室、垃圾道； 

3  楼梯间内不应有影响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； 

4  封闭楼梯间、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，不应设置卷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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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  疏散楼梯间 

 

5 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甲、乙、丙类液体管道；  

6  封闭楼梯间、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内禁止穿过或设置可燃

气体管道。敞开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管道，当住宅建筑

的敞开楼梯间内确需设置可燃气体管道和可燃气体计量表时，

应采用金属管和设置切断气源的阀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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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2  下沉式广场           

用于防火分隔的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不同防火分区通向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开口最近边

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3m。 

        室外开敞空间除用于人员疏散外不得用于其他商业或可能导

致火灾蔓延的用途，其中用于疏散的净面积不应小于169m2； 

2 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内应设置不少于1部直通地面的

疏散楼梯。 

        当连接下沉广场的防火分区需利用下沉广场进行疏散时，疏

散楼梯的总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室外开敞空间的设

计疏散总净宽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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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2  下沉式广场         

   

3  确需设置防风雨蓬时，防风雨蓬不应完全封闭，四周开口部

位应均匀布置，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该空间地面面积的25%，

开口高度不应小于1.0m； 

        开口设置百叶时，百叶的有效排烟面积可按百叶通风口面

积的60%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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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3  防火隔间   

 

防火隔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    1  防火隔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6.0m2； 

        2  防火隔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； 

        3  不同防火分区通向防火隔间的门不应计入安全出口，门

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4m； 

        4  防火隔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； 

        5  不应用于除人员通行外的其他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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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4  避难走道           

避难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 避难走道防火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3.00h，避难走道楼板

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.50h； 

2  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不应少于2个，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；

当避难走道仅与一个防火分区相通且该防火分区至少有1个直通室

外的安全出口时，可设置1个直通地面的出口。 

        任一防火分区通向避难走道的门至该避难走道最近直通地面

的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60m； 

3  避难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该避难走道的设

计疏散总净宽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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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4.14  避难走道         

   

4  避难走道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； 

5 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入口处应设置防烟前室，前室的使用面积

不应小于6.0m2，开向前室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，前室开向避难

走道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； 

6 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消火栓、消防应急照明、应急广播和消防专

线电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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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5.1  防火门 

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设置在建筑内经常有人通行处的防火门宜采用常开防火门。

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，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； 

2  除允许设置常开防火门的位置外，其他位置的防火门均应采

用常闭防火门。常闭防火门应在其明显位置设置“保持防火门关

闭”等提示标识； 

3  除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外，防火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。

双扇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闭的功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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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5.1  防火门 

 

4  除本规范第6.4.11条第4款的规定外，防火门应能在其内外

两侧手动开启； 

5  设置在建筑变形缝附近时，防火门应设置在楼层较多的一

侧，并应保证防火门开启时门扇不跨越变形缝； 

6  防火门关闭后应具有防烟性能； 

7  甲、乙、丙级防火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防火门》GB 

12955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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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5.3  防火卷帘           

新疆乌鲁木齐市德汇国际广场批发市场火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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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5.3  防火卷帘           

防火分隔部位设置防火卷帘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除中庭外，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不大于30m时，防火卷

帘的宽度不应大于10m；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大于30m时，

防火卷帘的宽度不应大于该部位宽度的1/3，且不应大于20m； 

2  防火卷帘应具有火灾时靠自重自动关闭功能； 

3 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，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规

范对所设置部位墙体的耐火极限要求。 

        当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门和卷帘耐火

试验方法》GB/T 7633有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的判定条

件时，可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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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6.5.3  防火卷帘           

        当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仅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门和卷帘耐

火试验方法》GB/T 7633有关耐火完整性的判定条件时，应设

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。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

行国家标准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084的规定，

但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该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； 

4  防火卷帘应具有防烟性能，与楼板、梁、墙、柱之间的空

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； 

5  需在火灾时自动降落的防火卷帘，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； 

6  其他要求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防火卷帘》GB 14102的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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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火灾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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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火灾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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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概述 

1）不同燃烧性能保温材料的燃烧表现 

2）不同厚度保护层保温系统的燃烧表现 

3）不同防火构造保温系统的燃烧表现 

4）有无空腔保温系统的燃烧表现 

5）保温材料与两侧墙体构成无空腔复合保温结构体 

6）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

7）外墙内保温系统构造 

8）有关建筑外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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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材料燃烧性能 

A级材料属于不燃材料，火灾危险性很低，不会导致火焰蔓延。

因此，在建筑的内、外保温系统中，要尽量选用A级保温材料。 

B2级保温材料属于普通可燃材料，在点火源功率较大或有较强

热辐射时，容易燃烧且火焰传播速度较快，有较大的火灾危险。

如果必须要采用B2级保温材料，需采取严格的构造措施进行保护。

同时，在施工过程中也要注意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，如分别堆放、

远离焊接区域、上墙后立即做构造保护等等。 

B3级保温材料属于易燃材料，很容易被低能量的火源或电焊渣

等点燃，而且火焰传播速度极为迅速。因此，在建筑的内、外保

温系统中严禁采用B3级保温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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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材料燃烧性能 

B2级挤塑聚苯乙烯 

返回目录 



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材料燃烧性能 

B1级挤塑聚苯乙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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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材料燃烧性能 

B2级聚氨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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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材料燃烧性能 

B1级聚氨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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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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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基层墙体 

 

具有必要耐火性能的建筑外围护结构，是防止火势蔓延的重

要屏障。耐火性能差的屋顶和墙体，容易被外部高温作用而受

到破坏或引燃建筑内部的可燃物，导致火势扩大。 

基层墙体或屋面板的耐火极限，即为本规范第3.2节和第5.1

节对建筑外墙和屋面板的耐火极限要求，不考虑外保温系统的

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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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内保温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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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内保温系统 

建筑外墙采用内保温系统时，保温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，用火、燃油、燃气等具有火灾危险性

的场所以及各类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、避难走道、避难间、避

难层等场所或部位，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；  

2  对于其他场所，应采用低烟、低毒且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

的保温材料； 

3  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层。采用燃烧性能为B1级

的保温材料时，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mm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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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夹芯保温 

建筑外墙采用保温材料与两

侧墙体构成无空腔复合保温结

构体时，该结构体的耐火极限

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； 

当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B1、

B2级时，保温材料两侧的墙体

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厚度均不应

小于50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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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人员密集场所 

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，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

为A级。 

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，与基层墙体、装饰层之间有

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，其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    1  建筑高度大于24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； 

        2  建筑高度不大于24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

B1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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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薄抹灰系统 

与基层墙体、装饰层之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，其

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住宅建筑： 

       1）建筑高度大于100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； 

       2）建筑高度大于27m，但不大于100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

烧性能不应低于B1级； 

       3）建筑高度不大于27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

B2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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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薄抹灰系统 

2  除住宅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，其他建筑： 

        1）建筑高度大于50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； 

        2）建筑高度大于24m，但不大于50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

烧性能不应低于B1级； 

        3）建筑高度不大于24m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

于B2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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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防火构造 

除本规范第6.7.3条规定的情况外，当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按本

规范第6.7节规定采用燃烧性能为B1、B2级的保温材料时，应符

合下列规定： 

1  除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公共建筑或采

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外，建筑外墙

上门、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.50h； 

2  应在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。防火隔离带应采

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，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300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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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防火构造 

 

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在其表面设置防护

层，防护层应将保温材料完全包覆。除本规范第6.7.3条规定

的情况外，当按本规范第6.7节规定采用B1 、B2保温材料时，

防护层厚度首层不应小于15mm，其它层不应小于5mm。 

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、装饰层之间的空腔，应

在每层楼板处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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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屋面保温 

 

建筑的屋面外保温系统，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.00h时，

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级；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

1.00h时，不应低于B1级。采用B1、B2级保温材料的外保温系统

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，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mm。 

当建筑的屋面和外墙外保温系统均采用B1、B2级保温材料时，

屋面与外墙之间应采用宽度不小于500mm的不燃材料设置防火

隔离带进行分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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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
□电气和外装饰 

 

电气线路不应穿越或敷设在燃烧性能为B1或B2级的保温材

料中；确需穿越或敷设时，应采取穿金属管并在金属管周围采

用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防火保护措施。设置开关、插

座等电器配件的部位周围应采取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

防火保护措施。 

建筑外墙的装饰层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，但建筑高

度不大于50m时，可采用B1级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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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筑构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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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救援设施           

建筑物应设置保障消防车安全、快速通行和救援的道路。 

消防车道应能满足消防车通行、火场供水、灭火和救援需要。 

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满足消防车展开和安全操作的要求。 

可靠的消防水源是扑救火灾的必要条件，在城市给水专业规划

中，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，考虑好消防水源建设。 

城市消防水源利用天然水体，如江、河、湖、海，和城市供水

管网。水源必须保证消防用水的可靠性，天然水源应有可靠的取

水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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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车道           

7.1.1  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，道路中心线间的距离不

宜大于160m。 

        当建筑物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150m或总长度大于220m时，应

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。确有困难时，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。 

7.1.2    高层民用建筑，超过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，超过2000个座位

的会堂，占地面积大于3000m2的展览馆等单、多层公共建筑应设置

环形消防车道，确有困难时，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。 

         对于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高层建筑，可沿建

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，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消防车登

高操作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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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7.1.8  消防车道    

        

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  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.0m； 

2 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； 

3 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、架空

管线等障碍物； 

4  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； 

5  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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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7.2.1  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    

   

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l/4且不小于一个长

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，该范围内的裙房

进深不应大于4m。 

建筑高度不大于50m的建筑，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

确有困难时，可间隔布置，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m，且消防

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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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7.2.2 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          

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场地与厂房、仓库、民用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

的树木、架空管线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；  

2  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15m和10m。对于建筑高度

大于50m的建筑，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20m和10m； 

3  场地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、管道和暗沟等，应能承受重型消

防车的压力； 

4  场地应与消防车道连通，场地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

筑外墙不宜小于5m，且不应大于10m，场地的坡度不宜大于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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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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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救援入口        

7.2.3  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，应设

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。 

7.2.4  厂房、仓库、公共建筑的外墙应每层的适当设置可供消

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。 

7.2.5  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的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

于1.0m，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.2m，间距不宜大于20m且

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2个，设置位置应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

地相对应。 

        窗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，并应设置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

显标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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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电梯       

7.3.1  下列建筑应设置消防电梯： 

        1 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筑； 

        2 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32m的二类高层公共建

筑； 

        3  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，埋深大于10m且

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m2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（室）。 

7.3.2  消防电梯应分别设置在不同防火分区内，且每个防火分

区不应少于1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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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电梯       

7.3.3  建筑高度大于32m且设置电梯的高层厂房（仓库），每个

防火分区内宜设置1台消防电梯，但符合下列条件的建筑可不设

置消防电梯： 

       1  建筑高度大于32m且设置电梯，任一层工作平台上的人数

不超过2人的高层塔架； 

       2  局部建筑高度大于32m，且局部高出部分的每层建筑面积

不大于50m2的丁、戊类厂房。 

7.3.4  符合消防电梯要求的客梯或货梯可兼作消防电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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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电梯       

7.3.5  除设置在仓库连廊、冷库穿堂或谷物筒仓工作塔内的消防

电梯外，消防电梯应设置前室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前室宜靠外墙设置，并应在首层直通室外或经过长度不大于

30m的通道通向室外； 

2  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.0m2；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，

应符合本规范第5.5.28条和第6.4.3条的规定； 

3  除前室的出入口、前室内设置的正压送风口和本规范第

5.5.27条规定的户门外，前室内不应开设其他门、窗、洞口； 

4  前室或合用前室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，不应设置卷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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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电梯  

      

7.3.6  消防电梯井、机房与相邻电梯井、机房之间应设置耐火

极限不低于2.00h的防火隔墙，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。 

7.3.7  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置排水设施，排水井的容量不应小

于2m3，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10L/s。消防电梯间前室的门

口宜设置挡水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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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消防电梯  

消防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应能每层停靠； 

2  电梯的载重量不应小于800kg； 

3  电梯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不宜大于60s； 

4  电梯的动力与控制电缆、电线、控制面板应采取防水措施； 

5  在首层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应设置供消防队员专用的操作按

钮； 

6  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； 

7  电梯轿厢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讲电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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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灭火救援 

□直升机停机坪          

7.4.1  建筑高度大于l00m且标准层建筑面积大于2000m2的公共

建筑，宜设置屋顶直升机停机坪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。 

7.4.2  直升机停机坪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        1  设置在屋顶平台上时，距离设备机房、电梯机房、水箱间、

共用天线等突出物不应小于5m； 

        2  建筑通向停机坪的出口不应少于2个，每个出口的宽度不宜

小于0.90m； 

        3  四周应设置航空障碍灯，并应设置应急照明； 

        4  在停机坪的适当位置应设置消火栓； 

        5  其他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航空管理有关标准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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